
国际法学院协会章程 

 
 

                                         

导言

 

本章程各签字方，  

  

 承认世界各法律体系之间日益融合； 

 

将致力于以下工作 

 

- 通过向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学习，促进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不断进步； 

- 平等地、无歧视地获取和提供法学教育；  

- 为互利的目的进行思想和信息的交流； 

 

在此成立国际法学院协会，以帮助其成员和后代对应迅速发展的世界所带来

的挑战。 

 

第一条

任务

 

协会的任务是： 

  

(a) 培养对世界上多种多样、发展变化的法律体系和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为正义和世界和平做贡献； 

   

(b) 通过法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提高和加强法律的作用； 

 

(c) 成为探讨不同法学教育理念的公开、独立的论坛； 

 

(d) 为全球法学院和法学教育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e) 为更好地培养律师做贡献，因为律师将越来越多地进行跨国或全球法律业

务，以及执业律师之外的业务，包括政府，非政府，学术和公司等法律业

务； 

 

(f) 分享法学教育方面的经验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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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活动

 

为推动协会的任务，在情况需要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将开展以下活动： 

 

(a) 协助教育学生多种法律体系和文化的知识；  

 

(b) 通过鼓励国际学术交流以及教员和学生的交流，为毕业生从事跨国业务

做准备； 

 

(c)  成为一个为有关法律和法学教育，法学院，课程以及教学方面的不同

观点提供信息交流的场所； 

 

(d) 鼓励在法律和法学教育，法学院，课程和教学方面进行跨文化和跨学科

的研究； 

 

(e) 与相关单位合作，针对有关国际和跨国的律师业务、比较课程以及教学

方法，制定指导方针和提供最佳建议，使法学教育适应变化的社会需

要； 

 

(f) 出版关于全球法学教育的学术刊物，时事通讯和其他相关资料；  

 

(g) 针对法学教育者普遍感兴趣的课题组织国际会议； 

 

(h) 为同一领域的法学教师提供交流机会，使其对本领域的课程和教学发展

提出建议； 

 

(i) 帮助财政不宽裕的法学院增加其教学和研究资源； 

 

(j) 寻求资金支持，以便推动协会的任务和活动的开展； 

 

(k) 建立和维护一个网站，以方便资料的发布和信息的交流； 

(l)其他会员大会或理事会认为适当的活动。  

  

第三条 

成员资格

 

3.1协会包括有投票权和无投票权的成员。 

以下类型的教育机构有资格成为有投票权的成员： 

(a) 能够提供法学学位的法学院、科、系，并且该学位在准予从事

法律职业时能够获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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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某些国家的法学教育机构， 这些国家获准从事法律职业的条

件是法学教育不低于三年，而不需要法学学位，  

(c) 在上述两点中未包括的教育机构， 但其提供法学硕士或博士

学位； 

(d) 那些对为期至少一学年的课程提供随后资助的教育机构，该课

程是继续接受更加深入的法学教育项目以便获得职业资格的一个必要条

件； 

(e) 成员委员会批准的其他教育机构，需要向委员会证明该机构提

供的教育项目在质量和范围上，可与上述(a), (b), (c), 或(d )中合

格的机构相比。. 

 

3.3  以下有资格成为无投票权成员： 

(a)  法学院或法学教师协会；  

(b) 法学教师个人； 

(c) 其他个人或机构，能够向成员委员会证明其在法学教育方面起 

着重要作用。 

 

第四条 

成员资格要求

 

协会每个成员必须： 

(a) 遵守协会的原则和力行协会的任务； 

(b) 根据理事会规定的数额，向协会支付年费； 

(c)符合会员大会提出的其他要求。 

 

第五条 

会费

 

5. 1  协会的所有成员均应按照理事会规定的数额交纳年费。有投票权成员的年费

部分基于其支付能力。除非理事会另有决定，有投票权成员的年费分三个级别： 

 

(a)最低级别年费，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 名单 上的国家的成员交纳； 

(b) 中级年费， 属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中

国家名单上的国家的成员交纳； 

(c) 最高级别年费，其他国家的所有法学院交纳。 

 

5.2 任何成员如能向财务委员会证明其无力按照指定级别交纳年费，可以被许可按

照低一级别交纳。 

  

5.3  无投票权成员的年费数额将由理事会根据财务委员会的建议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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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会员大会

 

 

6.1每个有投票权的成员在会员大会中有一票。除非本章程另有规定，会员大会

是协会的最高权力机构。  

 

6.2会员大会预计每年召开一次。根据理事会通过的程序，会议可以亲自参加或

者电子方式进行。每四年至少有一次会议需要亲自参加。   

 

6.3不论一个国家有投票权的成员的数量是多少，任何一个国家在会员大会中的

票数不得超过总票数的 10%。 所有的有投票权的会员机构都可以投票，但

必须保证来自该国的票数不得超过总票数 10%的权重。在受票额限制的国家

之外的其他国家的有投票权的会员数量超过 100 个时，则适用 25%的限额。 

 

6.4投票应通过邮件或电子方式。在亲自参加会员大会的年份中，与会的代表可

以在会上亲自投票。 未参加会议的有投票权成员可以通过一个与会的有投

票权的成员代理投票。该代理人必须经缺席的有投票权的 成员在开会之前

十天，以书面形式向秘书长/财务主管指定。 

 

6.5有投票权成员的院长或合适的官员必须在选举前三十天，向秘书长/财务主

管提供该成员授权的选举代表的名字。  

 

6.6根据提名委员会的推荐，在成立大会上，临时理事会不超过六名成员可以被

推选继续一年任期，不超过六名成员可以继续任期两年。六名新成员将被推

选任满三年。  

  

 

第七条 

理事会

 

7.1 会员大会将选举十八名理事会成员。理事会通常包括十九人（包括由理事会

选举的秘书长/财务主管）， 其中四名为协会官员。 理事会官员的选举应遵守第

8.2.条的规定。如果所选举的官员目前不是理事会成员，则可以增加理事会人数以

便允许该获选官员加入理事会。 

 

7.2根据本章程的规定，理事会有权代表本协会，从事与本协会有关的所有必要

的、适当的工作。 

 

7.3理事会有权在会员大会的职权范围内管理本协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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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各成员应特别关注平等性和多样性的要求,特别是理事会及其官员的性别、种

族、地理位置和法系的组成状况。在任何情况下，理事会中的每一个国家的非

官员成员不得超过一名。除了秘书长／财务主管外，各个官员必须来自不同的

国家。 

 

7.5根据理事会通过的程序，理事会的非官员成员由有投票权的会员选举产生。 

 

7.6理事会的非官员成员任期三年，最多可连任两届。 

 

7.7每年将选举五至六名理事会的非官员成员。理事会成员任期交错，以便每年新

选举三分之一的理事会成员。 

 

7.8理事会有权以电子方式召开会议，理事会的投票可以通过电子、信件或亲自参

加会议的方式进行。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三次会议，每两年至少召开一次现场

会议。 

 

7.9理事会做出的政策性决定应由会员大会审查。根据第 8.2 条进行的官员选举不

必经会员大会审查。 

 

第 8 条  

官员 

 

8.1 协会的官员有主席、副主席/当选主席，前任主席和秘书长/财务主管。 

 

8.2 协会的官员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主席任期三年。副主席/当选主席任期三年，

并且可作为主席继续任期三年，作为前任主席任期三年。秘书长/财务主管任期三

年，可连任。 

 

第 9 条 

 官员辞职、不适合继续担任职务或死亡 

 

如果主席辞职、不适合继续担任该职务或死亡，副主席/当选主席应立即继任主席

职务，任期为剩余的任期和其自身的全部任期。如果副主席/当选主席或秘书长/财

务主管辞职、不适合继续担任该职务或死亡，该主席、当选主席或秘书长/财务主

管应由下一届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 

 

但是，如果当选主席辞职、不适合继续担任该职务或死亡的时间离理事会会议召开

的时间超过三个月，则主席应在二十天内任命一名临时副主席/当选主席，直到下

一届理事会会议召开为止。如果秘书长/财务主管辞职、不适合继续担任该职务或

死亡的时间离理事会会议召开的时间超过三个月，主席应在二十天内任命一名临时

秘书长/财务主管，直到下届理事会会议召开为止。临时副主席/当选主席和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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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主管应是协会的官员，理事会的成员，有资格被选为主席或当选主席。如果

主席辞职、不适合继续担任职务或死亡，临时副主席/当选主席应继任主席，直到

下一届理事会会议召开为止。 

 

第 10 条  

成员资格的撤消 

 

成员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告知秘书长撤消成员资格，所缴会费不予退还。 

 

第 11 条 

 成立委员会 

 

会员大会、理事会和主席可成立各委员会以便开展协会工作。由主席成立的委员会

在一年后可由理事会或会员大会投票中止。 

 

第 12 条  

财务委员会 

 

财务委员会由主席任命。该委员会应按照本章程的规定和会员大会、理事会或主席

的指派履行职责。 

 

第 13 条  

成员资格委员会 

 

成员资格委员会由主席任命。该委员会应按照本章程的规定和会员大会、理事会或

主席的指派履行职责。 

 

第 14 条 

 语言 

 

14.1 本章程将翻译成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俄语

和西班牙语）。 

 

14.2 本协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相同于他优先事项，协会的财务状况、文件翻译

和会议的翻译将得到理事会的高度重视。 

 

第 15 条  

协会所在地 

 

协会的最初所在地将设在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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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  

生效日期 

 

16.1 当第 3.2 条规定的 35 个机构签署本章程并表示加入本协会时，本章程即生

效，国际协会将开始运作。以下地区必须至少有一名会员参加：非洲、亚洲、大

洋、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在 2006 年 8 月前或在简章完成申报前

（如果晚于 2006 年 8 月）加入的成员，将被视为章程会员， 并在成员列表中被列

为章程会员。 

 

16.2 在 2006 年 8 月前任何向协会捐助 3.5 万美元的机构或个人将在本章程和其他

相关出版物，如网站和通讯中，被列为创立捐助人。理事会可对该项捐助给予额外

级别的支持和赞誉。 

 

第 17 条  

修改 

 

根据规则规定的投票程序，在会员大会召开时，本章程在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的情

况下才可予以修改。 投票可采取电子投票方式。修改议案必须在投票前至少 30 天

予以公布。 

 

第 18 条  

临时管理期间的过渡条款 

 

尽管有以上规定，2005 年 5 月 26 日至 29 日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中，由工作组选举

产生的首任主席将同时担任秘书长/财务主管。首届理事会将由 16 名成员组成，其

中 15 名成员将由伊斯坦布尔会议中选举产生的主席，即第 16 名成员，任命产生。

首届理事会的任期至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为止。首届理事会将在

协会开始运作的 120 天内召开会议。在此期间协会唯一的官员是首任主席，其任期

至第一届会员大会结束前，理事会选举产生新的继任者为止。该继任者将继续在另

外的三年任期内担任秘书长/财务主管，但不可被选举担任理事会中的其他职务。 

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首届理事会的所有其他成员有资格被选举进入下一届任期。 

 

 

2005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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